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优质教学奖评选办法 
 

                                 （试行） 
 

为激发学院教师的教学热情和教学活力，表彰和奖励教学业绩突

出的教师，营造尊师重教的教学氛围，提升教学质量。根据《浙江大

学优质教学奖评选办法》（浙大发人〔2014〕33 号）的精神，特设立

经济学院优质教学奖。 

一、奖项设置与奖励办法 

经济学院优质教学奖每学年评选一次，不分等级，获奖总名额为

任课教师总人数的 10%。优质教学奖获得者由学院颁发荣誉证书，并

发放 1 万元的奖金。  

二、评选基本条件 

优质教学奖侯选人应符合下列评选基本条件： 

1．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全职在岗教师。 

2．拥护党和国家教育方针，遵守法律法规，具有优良的师德师

风；热心教育和教学研究，教学工作认真负责，教学责任心强，近三

年无教学事故、无学术失范事件、无因导师指导失职导致的学术失范

事件。 

3．教学水平高，近两学年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优良，深受学生欢

迎。 

4．近两学年教学时数平均不低于 96 学时。 

 



三、评选方法 

优质教学奖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依据教师最近一学年的

教学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综合成绩由课堂教学相对工作量、课堂

教学质量、教育教学成果得分和综合评价四部分组成，具体计算方法

如下： 

综合成绩=课堂教学相对工作量×10%+课堂教学质量×60% +教育教

学成果得分×20%+综合评价×10%。 

          课堂教学工作量 
其中，课堂教学相对工作量=                            

         课堂平均教学工作量+一个标准差 
×100 

             

    课堂平均教学工作量是最近一学年所有授课教师的课堂平均教

学工作量。课堂教学相对工作量超过 100，按 100 分计。 

    课堂教学质量=所有课程的课堂平均教学效果。优秀=100，良好

=85。 

教育教学成果得分满分为 100 分，各项得分之和超过 100 分的，

按 100 分计。教育教学成果得分具体评分办法见《经济学院优质教学

奖教育教学成果评分办法》（附件 1）。 

综合评价是评奖委员会基于教师教学工作优秀度自我评价报告

对除前三部分之外的教学业绩部分所作出的评价。 

教师教学工作的优秀度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个人教学优秀：展现个人在教学过程中的投入与取得的成效。 

（1）准备丰富的优质教学资源，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2）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学生好奇心，提高学生对学习的投入度； 



（3）灵活使用各种教学方式开展教学，并支持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需求，教学效果好； 

（4）最近一学年主持或主要参与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或取得

标志性教学成果（编写出版教材、发表教学论文、获得教学类奖励等）。 

（5）积极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创新创业大赛及各类学生竞赛项

目。 

2．团队合作优秀：表现在教学过程中与同行、团队的协作和发

挥出的支撑作用。 

（1）与团队其他教师积极交流、分享教学经验，指导助教和青

年教师开展教学，对团队其他教师教学职业发展作出贡献； 

（2）积极配合院系，为促进学生学习、提升教学效果作出贡献。 

3．持续改进优秀：表现在对教学职业发展方面的努力。 

（1）定期总结、检讨教学活动，改进和完善课程； 

（2）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使学生获得更佳的学习体验； 

（3）兼顾学术发展与教学发展，以科研支撑、反哺教学； 

（4） 积极参与和自己教学活动相关的教学经验交流与研讨会

议、讲座、培训等，吸取、借鉴他人的教学经验，提升自己。 

 

 

 

 

 



四、评选程序与要求 

1．所有达到基本条件的教师均应在学院通知规定的期限内递交

优质教学奖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不递交材料的，教育教学成果得

分以学院掌握的数据为准计算，但综合评价分为零分。 

2．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行优质教学奖评审，并基于综合

成绩的排序推荐若干名校级优质教学奖候选人。评审结果在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网上公示一周，无异议后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发文

公布。 

五、其他 

1.求是特聘教学岗教师在聘期内不参加优质教学奖评选，已获永

平奖教金的教师不参加次年度的优质教学奖评选，已获上年度校级优

质教学奖的教师不连续参评，连续两年获得学院优质教学奖的教师不

连续参评。 

2.学院将在每年一度的年会上为学院优质教学奖获得者颁发荣

誉证书，并发放奖金。 

3. 优质教学奖是教师评职称和聘岗时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4.本办法由学院本科生科、研究生科负责解释。 

5.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经济学院优质教学奖教育教学成果评分办法 

附件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2019 年度优质教学奖申报表 


